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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 
 

《土地登記概要》 
試題評析 
1.本次試題只有第三題較活用，其餘各題皆為歷年常見之考古題。 

2.一般程度者可拿60分左右，實力較佳者可拿70分以上。 

 

一、請依土地登記規則，說明有關登記申請期限之規定為何？（25分） 
答： 

申請土地權利變更登記，應於權利變更之日起一個月內為之。繼承登記得自繼承開始之日起六個月內為之。權

利變更之日，係指下列各款之一者： 

(一)契約成立之日。 

(二)法院判決確定之日。 

(三)訴訟上和解或調解成立之日。 

(四)依鄉鎮市調解條例規定成立之調解，經法院核定之日。 

(五)依仲裁法作成之判斷，判斷書交付或送達之日。 

(六)產權移轉證明文件核發之日。 

(七)法律事實發生之日。 

 

二、請說明實施建築管理前與實施建築管理後建造之建物，於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應提

出之文件有何不同？（25分） 
答： 

(一)實施建築管理後建造之建物：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 

及建物測量成果圖。下列情形之一者，並應附其他相關文件： 

1.區分所有之建物申請登記時，如依其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利範圍及位置者，應檢具全體起造人

分配協議書。 

2.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契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二)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之建物： 

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

實施建築管理前有關該建物之下列文件之一： 

1.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2.門牌編釘證明。 

3.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繳納水費憑證。 

5.繳納電費憑證。 

6.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7.地形圖、都市計劃現況圖、都市計劃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8.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記載面積者，由登記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建

築、農業、稅務及鄉（鎮、市、區）公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並參考航照圖等有關資料實地會勘作成記

錄以為合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 

 

 

 

 

 



 95年高上高普考 ‧ 高分詳解  

--  -- 2

三、某甲購買台北市政府興建的國宅及其座落國宅土地的地上權，五年後若市政府同意某甲將國宅

轉賣與具有國宅承購資格的第三人時，某甲提前清償國宅貸款本息，欲辦理抵押權塗銷登記、

地上權移轉登記及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試問辦理前述抵押權塗銷登記、地上權移轉登記各應

備那些文件？（25分） 
答： 

一、辦理抵押權塗銷登記之應備文件： 

1.登記申請書。 

2.國宅機構出具之債務清償證明書。 

3.身分證明文件。 

二、辦理地上權移轉登記之應備文件： 

1.登記申請書。 

2.地上權移轉契約書。 

3.他項權利證明書（地上權） 

4.身分證明文件。 

 

四、解釋名詞（25分） 

(一)建物消滅登記 

(二)塗銷查封登記 

(三)更名登記 

(四)書狀補給登記 

(五)預告登記 
答： 

(一)建物消滅登記：建物全部滅失，所為之登記。建物全部滅失，應先申請登記機關勘查，始可辦理消滅登

記。 

(二)塗銷查封登記：查封登記經由原囑託登記機關或執行拍賣機關之囑託，辦理塗銷登記。 

(三)更名登記：土地或建物權利登記後，權利人之姓名、名稱或其管理人、管理機關有變更，所為之登記。 

(四)書狀補給登記：土地或建物之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因滅失，申請書狀補給，所為之登記。 

(五)預告登記：請求權人預為保全登記名義人有關土地權利移轉或使其消滅、內容或次序變更、附條件或期限

之請求權，所為之登記。 

 

 

 


